
中医诊所备案办理指南

一、事项名称：办理中医诊所备案

二、事项类型：备案

三、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医

诊所基本标准》等。

四、受理范围

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中药和针灸、拔罐、推拿等非药物疗

法开展诊疗服务，以及中药调剂、汤剂煎煮等中药药事服务的诊所，

中医药治疗率 100%。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服务范围或者存在不可控的

医疗安全隐患和风险的，不适用本办法。

五、所需材料

(一)《中医诊所备案信息表》；

(二)中医诊所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

书；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办中医诊所的，还应当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资质证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人身份证明。

(三)其他卫生技术人员名录、有效身份证明、执业资格证件；

(四)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或者使用证明、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

图；

(五)中医诊所管理规章制度；

包括涉及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并与诊所相关的制度。至少应包



括首诊负责制、处方管理制度、急危重症抢救制度、转诊制度、消毒

隔离制度、污水污物处理制度、医疗废物处理制度、医疗纠纷(事故)

防范制度、传染病疫情报告和登记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等。设有

药房的，还要包括中药使用管理制度、中药饮片调剂制度、中药煎药

制度等。开展中医药技术的，还应包括技术操作规范。

(六)医疗废物处理方案、诊所周边环境情况说明；

1、医疗废物处理方案应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要求，还应

包括污水污物的处理方案等。

2、诊所周边环境说明应如实反映诊所的选址、周边环境设施等情

况，重点要包括开办诊所的公示及周边居民的意见。

(七)消防应急预案。应明确消防责任人、消防设施、日常维护使

用、紧急逃生途径等。

(八)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六、提交材料的有关要求

(一)申请方须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

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二)提交的材料中(二)、(三)项材料原件交由局医政科备查，留

存复印件一份。个人举办诊所的，(四)、(五)、(六)项材料由主要负

责人签字；法人机构举办诊所的，(四)、(五)、(六)项材料由法人机

构盖章。

(三)申请材料应用黑色或蓝色钢笔、签字笔填写或打印，内容须

完整、清楚，不得空项；网上下载表格不得改变其样式和规格；申请

材料应按顺序提交，用 A4纸打印或复印各项材料。

(四)复印件应在材料上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字样，由设



置单位加盖公章或由设置人签字并标明日期。

七、注意事项

1、不在中医诊所备案范围内的情况

(1)服务范围使用西药，使用输液、肌注等给药方式，使用手术、

限制性医疗技术等治疗技术。

(2)存在不可控的医疗安全隐患和风险,主要是指带有创伤性的中

医治疗技术，包括中医微创、骨伤、肛肠等类技术。

2、需要重新办理备案的情况

(1)中医诊所名称、地址、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诊疗科目、

技术等事项发生变动的，应当及时对变动事项进行备案。

(2)中医诊所向原备案机关管辖区域外迁移的，应当注销原《中医

诊所备案证》后，再向迁移目的地的区中医药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3、中医诊所应当在诊所的明显位置公示相关信息。公示内容包括：

(1)《中医诊所备案证》；

(2)卫生技术人员相关资格及执业证书复印件、诊疗范围；

(3)中医非药物疗法项目和价格、药品品名和价格应当按照物价部

门的相关规定进行公示。

(4)中医诊所相关制度。

4、中医诊所停业、歇业必须向所在区中医药主管部门报告，中医

诊所停业、歇业不得超过一年。中医诊所被取消备案或收回《中医诊

所备案证》后，不得继续开展诊疗活动。

八、办理程序

拟申请备案的申请人(单位)可通过电话咨询相关事宜。

县区中医药主管部门收到备案材料后，对材料齐全且符合备案要



求的予以备案；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备案要求的，在规定时间内告知

备案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县区中医药主管部门自中医诊所备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备案的

中医诊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相关材料进行核实，并定期开展现场监督

检查。

九、收费标准及依据：该事项不收费。

十、咨询电话：0355-8322339

十一、办理地点：长子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医政医管股（长子县

东大街 304 号）

附件：1.中医诊所备案信息表

2.医疗机构人员名录填报表

3.公示样式

4.填表说明

5.中医诊所基本标准

6.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